
关于征集 202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航次计划

考察需求的通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航次计划（以下简称共享航次计

划）用于资助海洋科学考察船和潜水器，为需要进行海洋和

极地科学考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提供稳定、可靠

的调查设施保障，以确保考察任务的实施，获取海洋和极地

现场观测资料，推动海洋科学调查资料共享，培养和增强海

洋科技人才出海考察经验，促进我国海洋科学考察设施资源

合理利用。征集 2026 年度共享航次计划的考察需求包括以

下两方面：一是申请搭载年度常规航次（普惠型航次）的考

察需求，二是提出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考察需求（以下简称

重大科学考察需求）。针对重大科学考察需求的航次可以不

同于普惠型航次，但也鼓励在普惠型航次基础上强化突出重

大科学考察需求。

一、搭载年度常规航次申请条件

拟搭载共享航次进行科学考察的项目（以下简称搭载项

目），需符合以下条件：

1. 在研、2024 年度获批准即将实施或 2025 年度拟提交

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考察海区和观测内容应与该基金项目研究方案中明

确列出的海区和内容一致。

3. 搭载申请提交人应为该项目负责人，实际出海考察

人员应具备出海考察的基本能力，且为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

优先满足搭载项目负责人（特别是青年科学基金）本人出海



考察的搭载申请。

4. 搭载项目负责人应承诺遵守共享航次计划资料汇交、

使用和共享等规定，并对资料汇交、使用和共享负有直接责

任。

5. 凡搭载过共享航次计划的搭载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

须按申请提示填报近 5 年使用共享航次计划资料且标注/致

谢共享航次计划的成果。如未按照要求进行填报的，指导专

家组将根据情况限制其继续参加共享航次计划。

二、重大科学考察需求航次建议人条件

重大科学考察需求航次建议人，需符合以下 1-3 条件之

一及条件 4-6：

1. 近 3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项目、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重点支持项目或集成项目）、联合基金

项目（重点项目、重点支持项目或集成项目）、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或直接费用大于 200 万

元/项的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等。

2. 在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部专家咨询委

员会成员、涉海重大研究计划指导专家组成员、共享航次计

划指导专家组成员。

3. 近 3 年担任过共享航次计划科学考察项目的首席科

学家。

4. 重大科学考察需求航次建议人须在提交建议前自行

召集搭载需求，组织搭载项目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对拟解决重



大科学技术问题和航次需求必要性进行论证，明确考察的科

学目标、研究内容以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航次的初步

安排等，并在建议书中反映相关情况。

5. 重大科学考察需求航次建议人原则上应为当年建议

的重大科学考察航次的拟任首席科学家（共享航次计划指导

专家组成员除外），并作为主要参与者参加科学考察项目申

请、负责航次项目总体设计、搭载召集和海上考察任务的实

施，并对该项目科学目标、预期成果、资料汇交、使用和共

享负主要责任。

6. 共享航次计划指导专家组成员任期内不得申请和参

与申请共享航次计划科学考察项目。确因工作岗位调整，符

合科学考察项目申请资格且有申请意愿的，须在年度项目指

南论证会前向地球科学部报告，经批准后退出指导专家组。

三、申报流程

申 报 需 登 录 共 享 航 次 计 划 网 站

（https://www.norc.com.cn）。年度常规航次搭载项目申请

人进入网页下方“搭载需求申请”按键，按操作提示填报申

请；重大科学考察需求建议人进入网页下方按键“重大科学

技术问题研究科学考察项目需求建议”，按操作提示填写《重

大科学技术问题研究科学考察项目需求建议表》。搭载项目

负责人和重大科学考察需求建议人还需将审核通过的电子

申请表打印、按申请表内要求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生

成 PDF 版发送到联系邮箱（d06_haiyang@nsfc.gov.cn）。



四、受理时间

考察需求征集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五、申请注意事项

1. 搭载年度常规航次的考察需求申请所填的观测期限

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同时需明确指出期间需

要出海观测的具体时间、海区、所需的仪器设备以及其他特

殊的技术需求，切忌含糊、笼统。可以附图说明研究海区和

观测站位设置等。鼓励搭载共享航次开展海洋新装备海试工

作。

2. 同一年度同一搭载项目搭载申请不超过 2 项（即 2

个海区），须准确填写所依托的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的批准号和研究期限。研究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的项目不能作为搭载项目进行考察需求申请。

3. 提交年度常规航次搭载需求时须提出拟出海考察人

员名单。对未遵守相关规定的项目，指导专家组可以取消其

当年搭载资格。

4. 搭载年度常规航次的考察需求申请和重大科学考察

需求建议均应符合本《通知》要求，否则不予受理。

5. 共享航次计划年度项目指南发布后，搭载项目负责

人须向专家组办公室提交首席科学家预评估意见表。未按时

提交首席科学家预评估意见表的搭载项目视为自动放弃搭

载。

6. 对于在资料汇交、标注有共享航次计划的成果产出

等方面有良好记录的搭载项目，在搭载审批时将给予优先考



虑；对未遵守资料汇交、使用和共享相关规定的搭载项目，

指导专家组将限制其继续参加共享航次计划。

7. 共享航次计划自 2022 年起进一步扩大调查资料的分

级、分类开放共享，资料使用者可登录青岛海洋科学资料共

享服务中心（https://www.nsfcodc.cn/）浏览开放共享的

资料目录，按需提交资料使用申请。同时，本年度共享航次

计划将试点地质样品汇交工作。

六、联系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联系人：张亮

电 话：010-62328528

电子邮件：zhangliang@nsfc.gov.cn


